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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香港是一個多元共融的社會，任何人，不論強弱，都應有相同權利。尤其是

社會公共設施的使用權利。作為一家政府認可的慈善團體，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為視障人

士提供免費的導盲犬服務。視障人士在導盲犬的協助下，能避開路上的障礙物，安全到達

目的地，加強自立能力及擴閱社交圈子。有些人會覺得一隻狗能做到這工作十分神奇或不

可思議。但其實很簡單，就是「訓練」。導盲幼犬在得到全面的訓練後，便能掌握引路導

盲的技巧，以幫忙視障人士。

導盲幼犬的訓練有三個主要部份，包括 1. 「家教訓練」- 就是學習與人類共同生活

及建立互信；2. 「社會化訓練」- 就是認識和適應社會環境及設施；3. 「引路訓練」- 就是

學習如何帶領視障人士避開路上障礙物及使用公共設施。各式各樣的訓練都與市民日常生

活息息相關，而且訓練的場所，就是視障人士每天、每次外出活動時都會使用的公共設施；

如地鐵、小巴、渡海小輪、酒樓、餐廳、商場、運動場所，與及最重要的地方 - 居所。

導盲犬的訓練目前所面對的重要困難包括房屋署轄下樓宇住戶因禁止飼養狗隻的行

政措施而不能成為寄養家庭，於是全港約一半的住宅單位便不能成為寄養家庭，直接令幼

犬難以獲得照顧，並因此造成「家教訓練」難以推行，同時亦使「社會化訓練」受阻。犬難以獲得照顧，並因此造成「家教訓練」難以推行，同時亦使「社會化訓練」受阻。

交通運輸方面雖然得到運輸署、營運機構及商會等支持，但仍有部份從業員對訓練

中的導盲犬抱有抗拒的心態，使帶同訓練中導盲犬的寄養家庭和訓練員被拒絕接載。亦由

於沒有相關法例的保障，訓練中的導盲犬隨時可能被拒而沒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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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樓食肆也是一個常常被不同程度抗拒的場所。如果訓練中的導盲犬經常被拒，會

造成訓練上的困難。造成訓練上的困難。

至於市民大眾對訓練中導盲犬的接受程度隨著本中心數年來合共約 800 場講座、政

府勞工及褔利局於去年底播放的公眾教育短片，與及各大小傳媒的報導，已逐漸得到改善。

接受過全面訓練的導盲犬能大大加強視障人士外出活動的能力外，亦可作為擴闊社

交活動的媒介，更是視障人士的心靈伴侶。如果沒有得到法例上的保障，導盲幼犬的訓練

勢難有效推行，繼而影響對視障人士的服務。因此本中心懇請香港立法會議員們支持，推

動政府重視導盲犬服務，包括訓練中的導盲犬及種犬的法律地位之建立；讓導盲犬服務得

以健康發展，造褔視障人士。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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